
“养犬计分制”是社会治理的创新
“养犬计分制”是手段，增强居民养犬安全意识，保障他人合法权益才是目

的。这是社会治理方式的一种创新，丰富了管理内涵，也是规范城市养犬行为
的有益探索。

□房清江

3月1日，济南推出“养犬计分制”的消息
一经发布，随即引发热议。根据政策要求，济
南市民在养犬过程中，有扰民等违规行为，
犬主的养犬登记证就会被扣分，总分12分，
全部扣完，犬主需要“补考”文明养犬相关法
规，合格后才能取回犬只和养犬登记证。（3
月2日《北京青年报》）
济南推出的“养犬计分制”，显然借鉴了

驾照计分管理的模式，这种管理模式一是动
态管理，以年为周期；二是制约手段从量变
到质变，从平和到严厉的渐进设计。相比目前
许多城市单一的养犬办证与简单的罚款管理，
济南的做法显得更精细，也更贴近实际。
“养犬计分制”首先是建立在持证养犬
的基础上，即居民养犬的品种、强制免疫等
符合城市养犬管理规定，在此基础上引导和
规范养犬的日常行为，防止犬只给公共环境
与公共安全造成影响，举措本身是城市养犬
管理从管犬向管人的延伸，走出了许多城市
以登记审批代替管理的窠臼，既照顾到城市
居民养犬的权利，也能通过对“扰民”等行为
的举报，对养犬人进行义务上的约束。
其次，管理措施也不是单纯的以罚代

管。计分制配套了不同的处罚措施：第一次
发现违规或者因为“扰民”被举报核实的记3
分，不予罚款；第二次则记6分，罚款200元；
第三次则全部扣完，让犬主“补考”；连续两
次扣完12分，没收犬只，5年内禁止养犬。“给

机会”与“可一可二不可三”相结合，柔中带
刚，有礼有节，不唯罚款，便于犬主理解与接
受管理，增强城市养犬管理的可操作性。
城市养犬管理是普遍的难题，饲养犬只

的居民越来越多，犬只袭击市民等情况时有
发生，给社会造成了一定困扰。理性地看，城
市居民养犬不是简单的“禁”与“放”的问题，
需要纳入到管理体系中，做好常态化管理、
教育与引导，培育居民文明养犬的观念与习
惯，而非试图毕其功于一役。
“养犬计分制”是手段，增强居民养犬安
全意识，保障他人合法权益才是目的。这是社
会治理方式的一种创新，丰富了管理内涵，也
是规范城市养犬行为的有益探索。当然，也要
看到，最重要的还是将这一“好办法”真正执行
好。毕竟，机动车只能开上道路，路上有交警以
及无处不在的监控设备，想逃也逃不掉。而市
民养犬除在家里之外，也常出现在街头、公园、
小区、市场等，如何做好常态化监管，非常考验
管理者的智慧。

“观影提示”悄悄迈向电影分级制

规范行人过马路不能只靠“神器”
■观察家

□江德斌

《金刚狼3》就要上映了。这部电影也成
为中国内地首部必须有明确发行公示的影
片，片方接到通知，须在线上线下售票窗口
提示“小学生及学龄前儿童应在家长陪同下
观看”。记者从南京多家影院了解到，他们确
实已陆续接到广电总局的通知，会严格执
行。（3月2日《扬子晚报》）
“小学生及学龄前儿童应在家长陪同下
观看；本片在美国的评级为R；本片在中国香
港的评级为III。”看到这些观影提示，是否有
一种陌生而又熟悉的味道？在笔者看来，这体
现的是，呼唤多年的电影分级制，正在以静悄
悄的方式出现。虽然并非明确的分级，但采取
观影提示的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目

的，只是欲说还休，更加婉转一些。
《金刚狼3》得以成为首部必须明确发行公
示的影片，也跟《电影产业促进法》的正式实施
有关系。《电影产业促进法》第二十条中指出：
“摄制电影的法人、其他组织应当将取得的电
影公映许可证标识置于电影的片头处；电影放
映可能引起未成年人等观众身体或者心理不
适的，应当予以提示。”由此规定可知，观影提
示是由制作方、发行人和影院来自行决定的，
根据影片的具体内容，做相应的提示，实际上
是把主动权交给了商家，而非行业监管者。
《金刚狼3》部分内容过于血腥暴力，对观
众做观影提示确实很有必要，以免部分家长
不知情将孩子带进去，造成心理负面影响。
此次《电影产业促进法》的规定打开了

电影分级制的缺口，可算是变相低调试水，
也是一次进步。不过，因观影提示的规定过
于笼统，缺乏相应的分级标准，主动权又是
由商家把握，则又容易陷入标准混乱、被利
用炒作的局面。因此，最好还是在法律规定
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相关规定，要求商家
必须执行，以切实保护观众的利益。

□吴龙贵

2月28日上午11时许，深圳交警在留仙
小学附近的留仙大道某红绿灯路口，试点
智能行人过街系统，并邀请市人大代表、普
通市民、学生等现场体验新系统。该系统充
分结合现有检测、控制、语音、人脸识别、自
动抓拍报警、ITS等技术，在红灯亮起时，闸
门关闭，将行人止步于闸门一侧；在绿灯亮
起时，闸门打开，将行人安全放行。（3月2日
深圳新闻网）
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式过马路”已然

成为衡量国人文明素质的一把标尺。然而
遗憾的是，尽管这个话题的讨论已经足够
充分，道理分析得足够透彻，但“中国式过
马路”似乎并未得到有效改善。
智能行人过街系统大概就是这样一种

思路：既然讲道理行不通，那么干脆来点强
硬的，用技术手段将行人过马路严格管控
起来。理论上说，这对抑制“中国式过马路”

肯定是有效果的。但实践中如何，还需要进
一步检验。从新闻中看，这套系统设计的闸
门宽度也就两米左右的样子，行人在这么
狭窄的通道同时行进，很明显会极大地影
响通行效率。如果在城市的每一个路口都
安装这样的智能系统，成本也很高昂。
在笔者看来，“中国式过马路”固然与

规则意识、文明素养有很大关系，但同时也
不能忽视行人路权被机动车车权过度挤压
这一社会因素。比如绿灯时间过短的问题。
有数据显示，我国的绿灯时间平均只有18
秒，远远低于欧美一些国家。在这么短的时
间内，如果要过一段宽阔的马路，确实需要
点速度，这未必不是“抢跑”的一大诱因。而
这背后，则是随着机动车数量的快速增长，
车权被过于优待所致。仅仅从限制行人的
角度来解决问题，可能适得其反。
技术是技术，道德归道德，“神器”不能解
决一切问题。公民素质问题，不是不该管，但
多给予一定的成长空间，有时候会更好。

巷 议
“拆迁式离婚”
闹剧何时休？

最近，南京高新区一村庄拆迁时，
全村160多对夫妻，上至八十多岁老两
口、下至刚结婚不久的小夫妻，很多都
离了婚。据了解，离婚后，每一户可额
外获得70平方米的房屋面积以及13 .1
万元的补偿款，补偿利益诱人。（3月2
日《南京晨报》）
不止拆迁，多年来，在买房和孩

子上学等问题上，婚姻屡屡成为工
具。事实上，离婚不存在真假问题，只
要经过了相关法律程序，无论是离是
结，在法律上都是合法、有效的，相关
部门很难鉴定。“拆迁式离婚”有风
险，但为什么那么多人敢玩火？当然
应该反对这样的离婚，但更应看到闹
剧背后的真问题。
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一方面，应

充分保障农民权益，使政策符合最普
遍的民意；另一方面，则应尽可能减少
漏洞，让投机者没空子可钻。 陈广江

对网约医护
须加强资质监管

不看药、乱配药，不要医嘱、只听
患嘱，输液抽血啥都做，一篇揭露网约
护士相关问题的报道引发热议，上海
市卫计委相关部门负责人近日明确表
示：卫监部门正在对此展开调查。（3月
2日《新闻晨报》）
网约车尚有遇上不良司机的风

险，医疗本身的高风险性，“网约”不善
或不慎，无论护士的资质，还是上门医
疗服务的消毒与卫生条件，都可能隐
藏更高甚至未知的风险。
基于此，卫生管理部门的担心与

关切，是有其道理的。但通过互联网改
良传统医疗模式，释放医疗资源，消弭
医患对接障碍，实现更精准的适配与资
源更灵活自由流动，“网约医护”仍然不
妨大胆尝试。对于卫生管理部门而言，
倒是不妨在放开医护多点执业的同时，
加强对网约医护的资质监管。 武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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